
 

 

证券代码：300255           证券简称：常山药业          公告编号：2016-5 

 

河北常山生化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合作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河北常山生化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15

年12月29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国开发展基

金有限公司合作的议案》，并同意授权董事长全权办理与本次增资相关事宜,本次

合作事项在董事会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近日，

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开发展基金”）、河北梅山多糖多肽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梅山科技”）及本公司签署了《国开发展基金投资合同》，

同意国开发展基金以人民币8,500万元对公司的下属子公司梅山科技以夹层投资

[注]方式进行增资，本次增资的资金专项用于梅山科技公司的“多糖及蛋白质多肽

类系列产品项目”中的透明质酸项目的建设及运营，投资期限为9年。国开发展基

金与公司无关联关系，梅山科技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合作具体情况如下：  

一、合作对方介绍  

国开发展基金是国家开发银行下属全资子公司，注册号为 110000019744606，

注册资本为 5,000,000万元，住所为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8号国家开发银

行，法定代表人为王用生，经营范围包括：非证券业务的投资、投资管理、咨询

（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

融衍生品交易活动；不得发放贷款；不得向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

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缺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二、交易标的介绍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梅山科技，其基本情况如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30123MA07M1K970，注册资本为 10,000 万元，住所为石家庄市正定镇火车站西

富强路 9 号，法定代表人为高树华，经营范围包括：多糖多肽类产品的研发、生

产、销售；化学合成技术的开发与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梅山科技公司经于 2015年 12月 21日获得正定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完成

工商注册，目前公司尚未实际缴纳出资。 

三、投资合同主要条款  

（一）投资项目 

投资资金将用于“多糖及蛋白质多肽类系列产品项目”中的透明质酸项目的

建设及运营，该项目中的透明质酸项目由公司子公司梅山科技实施，主要用于 20

吨透明质酸钠原料药项目的建设及产业化。 

（二）投资金额、期限及持股比例 

国开发展基金以现金人民币 8,500万元对梅山科技进行增资，增加注册资本

8,500万元。增资全部完成后，梅山科技注册资本从 10,000万元变更为 18,500 万

元。国开发展基金一次性缴付增资款并对应持有相应股权，投资期限为自首笔增

资款缴付完成日之日起 9年。  

本次增资完成后梅山科技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河北常山生化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54.05% 

2 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8,500 45.95% 

合计 18,500 100.00% 

（三）投后管理 

本次增资完成后，国开发展基金不向梅山科技公司委派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股东会是梅山科技最高权力机构。  

（四）投资回收 

项目建设期届满后，国开发展基金有权要求公司按照约定的回购计划回购其

持有的梅山科技公司股权，公司应在 2019年支付股权转让对价 1,500万元，在 2020

年支付股权转让对价 1,500万元，在 2021年支付股权转让对价 1,500万元，在 2022



 

 

年支付股权转让对价 1,500万元，在 2023年支付股权转让对价 1,500万元，在 2024

年支付股权转让对价 1,000万元。股权回购完成后，国开发展基金在梅山科技公

司的持股比例为零。  

（五）投资收益 

在投资期限内，国开发展基金平均年化投资收益率为 1.2%。国开发展基金每

年通过现金分红、回购溢价等方式取得的投资收益应按照 1.2%/年的投资收益率计

算投资收益。国开发展基金每年的投资收益=国开发展基金实际投资（即国开发展

基金本次增资 0.85亿元＋国开发展基金实际追加投资（如有）－国开发展基金已

收回的投资本金）×投资收益率。在每个年度内国开发展基金应当获得的投资收

益=该年度的投资收益+以前年度内应得未得的投资收益。项目建设期内国开发展

基金投资收益未收取的，其有权在建设期结束后，于 2018年 12 月 30日一次性收

取。 

如果梅山科技公司未分红或国开发展基金每一年度实际获得的投资收益率

低于 1.2%，公司以可行且合法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回购溢价等）予以补足，以

确保国开发展基金实现预期的投资收益率目标。  

（六）其他事项  

梅山科技在国开发展基金缴付增资款后且不晚于合同签订日期起 3个月内办

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工商变更登记完成情况不影响国开发展基金要求履

行分红、补足投资收益、回购、减资等义务。 

公司将按照《国开发展基金投资合同》约定方式，在约定期限内，按协议比

例及价格，回购国开发展基金投资在梅山科技的权益。控股股东高树华提供保证，

保障国开发展基金的投资收益、回购本金的支付。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与国开发展基金合作有利于公司拓宽融资渠道，缓解资金压力，降

低资金成本，推进透明质酸产品快速产业化，使更高品质透明质酸能够快速进入

市场，为公司带来效益。  

五、备查文件  

《国开发展基金投资合同》  



 

 

注：夹层投资是指通过股权方式为目标公司提供阶段性资金支持，投资收益

由目标公司通过分红或由目标公司其他股东（或第三方公司）提供补足实现。夹

层投资的主要特点是约定收益，投资协议应确定投资收益水平，且明确当目标公

司分红未达到约定收益要求时，由目标公司其他股东（或第三方公司）将差额部

分直接支付给基金。 

 

    特此公告 

 

 

河北常山生化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八日  




